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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

淮农〔2022〕45号

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切实加强我市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指示要求，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合肥海关、省林业局联合印发的《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2023年，依托全省外来物种普查，摸清辖区内各县市区范围内的主要外来入侵物种、分布区域、入侵面积、危害程度、现有的防控方法和效果。探索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技术，不断完善主要外来入侵物种的联防联控技术。

到2025年，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基本健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重大危害入侵物种扩散趋势和入侵风险得到有效遏制。

到2035年，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体制机制更加健全，重大危害入侵物种扩散趋势得到全面遏制，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得到全面管控。

二、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和监测预警

协助安徽农业大学在我市的普查工作，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摸清我市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危害程度等情况。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及预警信息的管理与发布，完善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风险评估及快速反应体系。（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淮南海关（筹）、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外来物种引入管理

依法严格实施淮南市外来物种引入审批、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开展从境外引进农作物和林草种子苗木、进境动植物及其他产品风险分析，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开展外来物种引入检疫审批和入侵风险评估，对外来物种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外来物种引入后，在使用和经营环节要加强监督管理，监督使用和经营单位或者个人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与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引入物种逃逸、扩散造成危害。对网络违规售卖外来物种、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淮南海关（筹）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外来入侵物种口岸防控
强化入境货物、运输工具、快件、邮件、旅客行李、跨境电商等渠道的检疫监管，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对监测发现的重要外来入侵物种及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进行防控，对截获的外来入侵物种进行严格处置。充分发挥海关反走私综合治理作用，对不法个人、单位非法引进、携带、邮递、走私外来物种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有效堵截外来物种非法入境渠道。强化技术支撑，加强口岸查验设施设备配备，提升实验室检疫、检测、鉴定技术水平，提高检测鉴定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筑牢外来入侵物种口岸检疫防线。（淮南海关（筹）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农业外来入侵物种治理

加强农田、渔业水域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对局部发生的外来入侵物种加强阻截防控，对危害严重的外来入侵物种加强综合治理，对我市暂未发生的其他外来入侵物种加强监测预警，大力推进绿色防控措施集成应用，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前重点做好草地贪夜蛾、稻水象甲、亚洲梨火疫病等重大危害种植业生产外来物种防控，坚持分类施策、治早治小、全力扑杀，在关键区域布设阻截带，集成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建立综合治理示范区。强化水生外来物种养殖环节监管，推进水葫芦、水花生等水生外来入侵物种综合治理。加强对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豚草等外来入侵恶性杂草的综合治理，加强生物防治和生物替代，稳妥开展集中灭除。加强对红火蚁等外来物种监测预警。（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治理

结合有关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抓好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等重大林草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实施松材线虫病防控攻坚行动等重点治理工程，坚持分区分级，推进精准治理。开展黄花刺茄等危害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恶性入侵杂草综合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地外来入侵物种综合治理。推进城乡绿化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江河湖泊及河口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强科技攻关

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集成示范应用等方面加大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认定标准、入侵机制、扩散规律、危害机理、损失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在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加快研发快速鉴定、应急扑灭、生物防治和生态修复等关键实用技术、产品。在集成示范应用方面，开展综合防控技术试点示范，建设天敌繁育基地，探索社会化治理，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综合治理技术模式和成果，并加快推进模式推广和成果应用转化等工作。（市科技局、市教育体育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淮南海关（筹）、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落实政策法规

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植物检疫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安徽省农业植物检疫管理办法》《安徽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依据国家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在普查工作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我市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市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措施。修订外来物种入侵突发应急预案，建立外来物种入侵应急防控机制。按照国家外来物种风险等级划分、检测鉴定、调查监测、综合防控等技术标准，明确我市相关外来物种风险等级划分、检测鉴定、调查监测、综合防控等技术标准，为我市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提供相关技术指导。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海关、林业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将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纳入“十四五”相关规划，进一步明确防控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各县区可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淮南海关（筹）、市林业局、市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完善防控管理机制

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门协调机制，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淮南海关（筹）、市林业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水利局、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组成，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其他部门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部门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加强联合会商，密切配合、统筹协调解决我市外来物种入侵防控重大问题，协同抓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专家组，加强防控工作政策咨询、技术支撑。落实外来物种入侵治理属地责任，根据外来入侵物种所在范围和区域，开展属地防控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经费保障，落实防控要求。市直相关单位对有关责任区域要及时采取防控措施。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联动协作机制。（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淮南海关（筹）、市林业局、市教育体育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加强宣传教育培训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介，结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解读、物种种类、形态识别、防控技术等相关方面科普宣传，普及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知识。各县区可根据安徽省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制定本地主要外来物种名录图册，加强本地外来物种防控技术宣传，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扎实开展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技术培训，通过举办现场灭除会、培训班等方式提升基层人员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专业能力。将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作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自觉抵制网络违规买卖外来物种行为，探索参与式、实践式教育，引导提升广大青少年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意识。（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淮南海关（筹）、市林业局、市教育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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